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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函為回應政府對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協會”) 2012年 5月 18日提交之意見的回

覆。有關意見已刊登於法案委員會網頁，並於 2012年 6月 4日之法案委員會會

議上被討論。 

 

2. 我們感謝政府考慮我們的意見，但對於業界提出的憂慮全部被漠視，我們深感

關注。我們不同意政府指協會的憂慮源於對條例草案的誤解，協會提交的意見

中所舉的例子，都是根據現時條例草案的草擬文本而提出，而現時條例草案的

措辭的確能涵蓋協會列舉的例子。相反，政府的回應未能回答協會大部份的疑

問，並且誤解有關例子、市場現況及業界的憂慮。 

 

3. 儘管海關保證執法會不偏不倚，但執法時仍依賴個別調查人員的酌情權，始終

未能為業界釋疑。因此，我們應先澄清條例草案的詳細內容。 

 

4. 我們希望跟進以下各項。 

 

第第第第 13E條條條條 誤導性遺漏誤導性遺漏誤導性遺漏誤導性遺漏 

 

5 協會建議就第 13E 條增加額外免責辯護條款，但政府反對我們的建議，認為此

舉會讓持不合理想法的業界人士脫罪。可是，政府未考慮我們建議的修改內

容，即“有關商戶誠實及合理地誠實及合理地誠實及合理地誠實及合理地相信消費者無須該被遺漏的信息用以作出交易決

定。” 協會在此再次列出建議中的額外免責辯護 (誤導性遺漏) 的建議如下，以

供參考： 

“第 26C條 誤導性遺漏的額外免責辯護 

 在不局限第 26 條的原則下，在任何就第 13E 條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

序中，如有以下情況，被控人有權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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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充分證據舉出，以帶出以下爭論點 – 

(i) 有關信息遺漏只涉及替代產品或系列產品；或 

(ii) 有關商戶誠實及合理地誠實及合理地誠實及合理地誠實及合理地相信消費者無須該被遺漏的信息用以作出

交易決定；及 

(b) 控方沒有提出足以消除合理疑點的相反證明。” 

 

6. 此外，政府在其回覆中第六段表示同意無須要求提供酒吧內所有葡萄酒資料，

因為此舉不設實際， 這正是以上第 26(a)(i) 條所述的免責辯護，既然立法原意

不是要對遺漏替代產品或系列產品的信息構成罪行，那政府為何拒絕接納我們

的建議，以更清晰明確條例有關之涵蓋範圍? 

 

7. 我們懇請政府接納我們所建議的第 26C條。 

 

第第第第 13F條條條條 具威嚇性具威嚇性具威嚇性具威嚇性的的的的營業行為營業行為營業行為營業行為 

 

8. 我們仍然憂慮“不當影響”的概念太含糊不清。政府聲稱其他地區 (如英國及歐洲

其他地區) 的法例對此有清晰的定義，卻未能列舉此等地區的法律定義。 

 

9. 政府確定我們列舉的例子中的提示顧客店鋪即將關門的廣播不構成 “不當影

響”，我們對此略感欣慰。可是，政府可否舉例說明何謂 “消費者的優勢” 及什

麼情況被視為利用 “對消費者的優勢” ? 我們亦希望政府能舉例說明什麼是不被

“騷擾”、“威迫手段”  涵蓋的 “不當影響”  行為? 

 

第第第第 13G條條條條 餌餌餌餌誘式廣告宣傳誘式廣告宣傳誘式廣告宣傳誘式廣告宣傳 

 

10. 黃定光議員所列舉的例子 

 

10.1 黃定光議員在 2012 年 6 月 4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列舉了一個他遇到的實

例：餅店透過信用咭宣傳可以以$1 元購買特定產品，但顧客進入店舖後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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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產品已售罄。政府在會議上表明，如果該餅店在附近的分店有存貨，則該

商户可根據第 26A條的免責辯護，免於刑責。 

 

10.2 可是，我們不認為餅店需要依賴第 26A 條的免責辯護條款，因為該分店與餅店

為同一法人商戶，因此不存在商戶缺貨問題，所以餅店亦不會干犯餌誘式廣告

宣傳的罪行。不過，我們進一步考慮到如果類似情況發生在一家沒有分店的餅

店，而該餅店只可安排相同產品於鄰店提供，則該餅店須要依賴第 26A 條的免

責辯護條款。可惜，如果顧客不接納鄰店提供的相同產品的安排，則第 26A 條

便不能使餅店免責。現時第 26A條的草擬內容如下： 

 

“在不局限第 26條的原則下，在任何就第 13G條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

序中，如有以下情況，被控人有權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 

  (a) 有充分證據舉出，以帶出以下爭論點 – 

 (i) 有關商戶已要約在一段合理時間內，按在有關廣告中宣傳的價

格，向有關消費者供應合理數量的屬於在該廣告中宣傳的類型的

產品，或已要約促致第三者在一段合理時間內，按該價格向該消

費者供應合理數量的該產品，而如該要約獲該消費者接受如該要約獲該消費者接受如該要約獲該消費者接受如該要約獲該消費者接受，該商

戶已如此供應或已促致第三者如此供應該產品；或”… 

 

10.3 在黃議員舉出的真實個案，任何人都會同意該顧客的行為不合理，及同情該餅

店的遭遇。可是，根據現時條例草案的第 26A 條，由於該消費者拒絕接受餅店

在鄰店的安排，餅店仍須負上餌誘式廣告宣傳罪行的刑責。 

 

10.4 海關曾重覆強調會仔細調查所有消費者投訴，如消費者行為不合理，將會運用

酌情權而不檢控商戶。對此即表示，消費者的不合理行為實為是否接納免責辯

護的考慮因素之一，這也正是我們建議對第 26A條的修改： 

 

“在不局限第 26條的原則下，在任何就第 13G條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

序中，如有以下情況，被控人有權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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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有充分證據舉出，以帶出以下爭論點 – 

 (i) 有關商戶已要約在一段合理時間內，按在有關廣告中宣傳的價

格，向有關消費者供應合理數量的屬於在該廣告中宣傳的類型的

產品，或已要約促致第三者在一段合理時間內，按該價格向該消

費者供應合理數量的該產品，而如該要約可獲如該要約可獲如該要約可獲如該要約可獲行為合理的行為合理的行為合理的行為合理的一般消一般消一般消一般消

費者接受費者接受費者接受費者接受；或”… 

 

10.5 如第 26A 條如上修改，則由於該名顧客行為不合理，該餅店將不會干犯餌誘式

廣告宣傳的罪行。 

 

10.6 此修訂建議已於早前多次提出，唯政府一直拒絕接納，又不給予任何理由，只

是不斷重複檢控與否為海關的酌情權。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接納我們以上建議，

該建議提倡公平，及反映執法機構的真正意向。 

 

11. 例三 

 

11.1 我們希望對協會提出的例三作進一步跟進。此例子涉及餌誘式廣告宣傳及不當

地接受付款。 

 

第第第第 13I條條條條 不當地接受付款不當地接受付款不當地接受付款不當地接受付款 

 

11.2 我們再次重覆現時市場的實際情況 — 零售商對即將推出市場的新產品 (尤其是

電子產品) 作出廣告宣傳時，供應商並不會向零售商保証貨品的供應、供應的數

量和送貨的時間。但顧客經常希望可預訂產品，並支付訂金，因為預訂產品令

顧客感到較安心，當到貨時可節省輪候購買新產品的時間。當零售商接受訂金

時，零售商會清楚地告訴顧客，零售商未能確定貨品供應及不確定何時有貨。

如顧客不希望再等候時，零售商可隨時退回訂金。顧客欣然接受此等條件並支

付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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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根據現時條例草案廣泛函蓋的條文，零售商可能已干犯了餌誘式廣告宣傳及不

當地接受付款的罪行。 

 

“第 13G條 餌誘式廣告宣傳 

 … 

(2)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凡某商戶作出廣告宣傳，謂可按某指明價

格供應某產品，而沒有合理理由相信該商戶將能在合理期間內，

要約按該價格供應合理數量的該產品，或該商戶沒有在合理期間或該商戶沒有在合理期間或該商戶沒有在合理期間或該商戶沒有在合理期間

內內內內，，，，要約按該價格供應合理數量的該產品要約按該價格供應合理數量的該產品要約按該價格供應合理數量的該產品要約按該價格供應合理數量的該產品，該廣告宣傳即屬餌誘

式廣告宣傳，而在斷定上述期間或數量是否合理時，須顧及 – 

 (a) 該商戶經營業務的市場性質；及 

 (b) 有關宣傳品的性質。” 

 

“第 13I條 不當地接受付款 

 … 

(2) 如任何商戶就某產品(有關產品有關產品有關產品有關產品)接受付款或其他代價，而在接受

時 – 

 (c) 沒有合理理由相信該商戶能將  – 

(i) 在其接受該付款或代價之時或之前所指明的期間內，供應

有關產品；或 

(ii) (如在接受該付款或代價之時或之前沒有指明期間如在接受該付款或代價之時或之前沒有指明期間如在接受該付款或代價之時或之前沒有指明期間如在接受該付款或代價之時或之前沒有指明期間) 在合理時在合理時在合理時在合理時

間內間內間內間內，，，，供應有關產品供應有關產品供應有關產品供應有關產品，，，， 

 則該商戶即屬不當地就有關產品接受付款。” 

 

11.4 我們相信以上第 11.2 段所述的現時市場實際狀況為大眾普遍接受的做法，不會

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因而不應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構成罪行。可是，第 13G 及

13I條的措辭廣泛含糊，因此協會於上次提交意見時，已此提出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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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授權代理商於廣告上刊載“快將上市”、“貨量有限”等字句/或於發票上寫上

“交貨日期有待確定”，那麼授權代理商會否仍干犯第 13G條的罪行?” 

 

11.5 以上問題關乎零售商日常營商作業實際問題，可是政府在回應中對有關問題完

全沒有作出答覆。我們希望政府就此能給予業界清晣的答案。 

 

11.6 協會曾進一步提議於第 26B 條增加額外的免責辯護條款，即如零售商同意並有

能力退款，將不構成罪行。建議的條例草擬如下： 

 

 “第 26B條 不當地接受付款的額外免責辯護 

 

在不局限第 26條的原則下，在任何就第 13I條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序

中，如有以下情況，被控人有權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 

 …(iii) 有關商戶願意及有能力於接受付款後在任何時間退款。及” 

 

11.7 政府未有充分解釋為何拒絕協會有關退款的免責辯護條款建議。為維持現時市

場普遍接受的做法，我們認為必須加入以上的額外免責辯護條款，否則，即使

消費者樂於接受預訂安排，零售商仍會干犯第 13I 條不當地接受付款的罪行。

如不加上此額外免責辯護條款，零售商將會為避免觸犯第 13I 條，不再接受顧

客提供預訂服務，而只會在貨到時才開始宣傳，因為此時才能確定是否有足夠

存貨供應市場，這樣無疑剝削了消費者預早獲取產品信息和預訂產品的機會。

因此我們促使政府接納我們建議，於第 26B條增加免責辯護條款。 

 

指引 

 

12. 我們亦注意到政府刊登了就條例草案的解釋和執行草擬的一套指引。此指引草

稿仍處於十分初步的階段，我們希望將來能就更詳細的指引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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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零售業管理協會會員關注以上問題，並特別憂慮政府不願意接納我們為澄清條例草案

而作出的建議。 

 

我們相信法案委員會及政府會認真考慮我們的建議，並就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作適當的行動。 盼覆! 

 

 

- 完   -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於一九八三年由一班擁有長遠使命的零售商共同創辦。過去二十

九年來，本協會在促進本地零售業發展及代表業界意見，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與

此同時，本協會透過教育、培訓及獎項等活動，致力提升零售業的專業地位。 

 

本協會乃香港主要的零售協會，至今會員公司店舖逾六千七百間，僱員數目約佔本

港總零售僱員的二分一。本協會亦是泛亞太區零售商協會聯盟香港區的唯一零售協

會代表，並為聯盟之創會會員之一，該聯盟的會員遍及十七個亞太地區及國家。 

 


